附件3
企业历史遗留土地房屋不动产登记服务指南
1.适用范围
适用于2021年1月3日前,国有土地上已建成的企业工业、物流仓储类型土地房屋产权历史遗留问题项目,同时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企业已进行工商注册登记,并正常经营,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安全、环保要求,未造成土地闲置;
（二）企业土地、房屋权属无争议;
（三）企业用地和房屋建筑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,不违反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永久基本农田等强制性要求;
（四）不影响近期规划实施,未列入政府征收范围;
（五）无房屋质量、消防等安全隐患。
属于上述范围的历史遗留问题项目，由企业向项目所在地区（市）政府提出处置申请，区（市）政府组织处置相关问题及完善项目用地、建设工程规划、工程竣工、消防安全等手续后，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的土地房屋可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2.申请材料
（1）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（原件）（申请人）
（2）身份证明（原件）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提交营业执照，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；代理人提交居民身份证，身份证遗失的，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。（能够通过信息共享取得的可不提交）（申请人）
（3）不动产权属证书（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，如部分已办房产证的，需一并提交）或用地手续完善材料（原件）（自然资源规划主管部门）
（4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或符合规划许可的证明材料（原件）（自然资源规划主管部门）
（5）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或建设工程规划手续完善材料（原件）（自然资源规划主管部门）
（6）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或建设工程竣工手续完善材料（原件）（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）
（7）建设工程消防安全手续完善材料（原件）（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）
（8）权属来源材料或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权属来源证明、生效决定或生效法律文书（原件）（企业原主管部门或市直企业或区主管部门、区市人民政府或人民法院、仲裁委员会）
（9）实测绘报告书（原件）（申请人）
（10）门牌证明（原件）（公安主管部门）
（11）其他必要材料。

注：以上提供复印件的，要求核对原件且需提供的复印件材料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；提供资料的原件移交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的，需加盖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档案印章。
